
索引号： 
11220000013544357T/2008-

00353 
分类： 

劳动、人事、监察、劳动就

业、社会保障;通知 

发文机关：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成文日期： 2008 年 02 月 03 日 

标题：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２００８年就业和社会保障重点支出预

算安排的紧急通知(吉政办明电〔2008〕19 号) 

发文字号： 吉政办明电〔2008〕19 号 发布日期： 2008 年 02 月 03 日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做好２００８年就业和社会保障重点支出 

预算安排的紧急通知 

吉政办明电〔2008〕19 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有关

部门： 

  ２００８年，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我省将继续实施

就业优先战略，逐步建立和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扩大保障覆盖面，

提高保障水平，需要各级政府统筹考虑，切实加大投入，妥善安排好２００８

年就业和社会保障重点支出预算。经省政府同意，现就有关问题紧急通知如

下： 

  一、加大就业再就业资金投入 

  ２００８年，围绕贯彻落实《就业促进法》，继续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

略。以创业培训为起点，积极支持创业带动就业；以低保家庭适龄子女、农民

工培训为重点，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以实现劳务输出任务为目标，大力发
展劳务经济。同时，以１０万个公益性岗位规模常态管理、全面消除零就业家

庭等为重点，建立就业援助长效机制，着力促进困难群体实现稳定就业。为

此，各地要结合实际，统筹安排就业资金，实现财政对就业投入高于财政经常

性收入增长，确保就业服务、社会保险和公益性岗位补贴等重点支出的资金需

要。此外，省里继续下达就业补助资金最低预算建议数，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特定政策补助 ”政策延长１年至２００８年底，各地要在保证就业资金需要

的前提下，合理利用此项政策，处理好并轨遗留问题。 

  二、妥善安排城乡低保补助资金 

  为切实保障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生活，２００８年，我省将进一步提高城乡
低保补助水平，城市月人均由８５元提高到１００元，农村年人均由３６０元

提高到４２０元。为支持各地做好相关工作，省财政视情况增加对各地补助，

并继续下达城市低保最低预算安排建议数。各地要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统筹考



虑提标增支需求和上级补助规模，根据本地实际，妥善安排资金预算，确保政

策落实到位。同时，结合网络信息化管理及社会化发放，切实做好城乡低保对

象核查排查工作。省级补助资金分配，不因各地低保人数减少而减少，并将核

查排查工作成效作为重要因素，纳入 “以奖代补 ”资金分配机制。 

  三、统筹安排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 

  为逐步提高城镇居民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缴费补助水平，２００８年，我省

将在提高参保居民普惠制补助标准基础上，对困难人群的家庭缴费部分再给予

重点补助。具体情况是： 

  （一）低保家庭成员、重度残疾人参保，按不低于缴费标准的８０％给予

补助，有条件的统筹地区可全额补助。其中：中央财政补助７０元，省财政３

６元，其余由市、县财政安排。 

  （二）低保家庭、重度残疾的学生和儿童参保，中央财政补助４５元，省

财政２１元，市、县财政１４元。 

  （三）６０岁以上低收入老人参保，中央财政补助７０元，省财政３６

元，市、县财政２４元。 

  （四）其他居民（含学生、儿童）参保，中央财政补助４０元，省财政１

８元，市、县财政１２元。 

  按照上述要求，各地要妥善安排年初预算，确保所应负担的资金及时足额

落实到位。省财政将根据统筹地区个人缴费和财政配套资金到位情况，拨付省

级补助。此外，各地要注重经办服务能力建设。 

  四、足额落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财政补助资金 

  为促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健康发展，提高参合农民保障水平，按照国

家要求，２００８年我省对参合农民的财政补助标准将由４０元提高到７０
元。其中，中央补助由２０元提高到４０元，地方财政由２０元提高到３０

元。对地方财政应负担的资金，将按省和市县６.５∶３.５的比例进行分担，

即：省级补助１９.５元，市县级补助１０.５元。各地要按照国家和省政府有

关要求，统筹考虑，提早安排，确保补助资金足额落实，并及时下拨到位。同

时，要继续强化基金监管，不断完善 “收支分离、管用分开、封闭运行、方便

利民 ”的运行机制，并按规定提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风险基金，防范基金运行

风险。 

  五、进一步加大社区卫生服务投入 

  ２００８年，我省将进一步加大社区卫生服务能力建设投入，提高对公共
卫生服务补助标准，重点用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标准化建设、公共卫生服务补

助、人才培养等方面，支持改善社区卫生服务条件。具体情况是：市（州）政



府所在城市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要达到９元标准，其中：中央和省财政

负担５元，市、区财政负担４元；县（市）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逐步达

到７元标准，其中：中央和省财政负担５元，县财政负担逐步达到２元。有条

件的市县可根据本地实际，适当提高社区卫生服务补助标准。各地要统筹安

排，按照规定的补助标准，足额落实补助资金。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开展公共

卫生服务的投入，主要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予以补助。２００８年，省级将进

一步建立和完善 “以奖代补 ”机制，补助资金重点向工作进展快的地区倾

斜。 

  六、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足额发放 

  按照国务院和省政府的要求，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待遇水平，各

级养老保险基金的保付压力十分突出。为此，在继续按照 “定额补助、自求平

衡 ”办法给予补助的基础上，省级将进一步加大投入，用于建立和完善养老保

险征缴激励机制和提高经办机构服务能力等。各地也要逐步增加奖励规模，有

效发挥奖励机制的激励作用，充分调动各级社保机构征缴积极性，促进养老保

险扩面和基金增收，不断增强基金的保付能力。为确保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调

待政策落实，今年省里继续按照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３年调待所需资金的１

０％，下达市县企业养老保险最低预算安排建议数。此外，按照《国务院关于

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２００５〕３８号）规定，

各地对做实个人账户地方财政负担１.２５个百分点部分，要按照既定的财政补

助数额，在年初预算中予以安排。省财政将继续采取对各地年终结算的办法归
集资金，确保各级定额配套资金足额到位。 

  ２００８年，省对各地社会保障专项转移支付补助，在继续采用因素法进

行分配的基础上，将参照国家做法，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 “以奖代
补 ”的要求，完善重大社会保障专项转移支付分配方式，力求资金分配更加公

平合理。各地要强化支出管理，确保专款专用。同时，根据当前就业和社会保

障工作的实际需要，安排必要的工作经费。为确保各地各项民生重点工作顺利

开展，省财政将视财力给予适当经费支持。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０８年２月３日 


